
具有健全财务会计制度的证明材料

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【（注：供应商根据 自身情况选择提供

其中任意一项：（1）供应商 是法人的可提供 2021 年以来任一

年度经审计的 财务报告（包含审计报告和审计报告中所涉及 的

财务报表和报表附注，执行《小企业会计准 则》的可不提供所

有者权益变动表）；也可提 供 2021 年以来任一年度供应商财务

报表（至少 包含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）；也可提供截至投 标（响

应）文件提交截止日一年内基本开户银 行出具的资信证明。（扫

描件）（2）其他组织 和自然人可提供截至投标（响应）文件提

交截 止日一年内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。（扫描件） （3）供应

商也可提供财政部门认可的政府采购 专业担保机构出具的投标

担保函（扫描件）。 （4）供应商也可提供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

（扫 描件）。（5）供应商为个体工商户或自然人时 ，可提供

《投标（响应）函》完成承诺并进行 电子签章｝。供应商需在

项目电子化交易系统 中按要求上传相应证明文件并进行电子签

章） 。】


